
证券代码：688126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沪硅产业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3-005 

 

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持股5%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本次权益变动系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股东上海

武岳峰集成电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武岳峰IC基金”、

“信息披露义务人”）因被动稀释、大宗交易减持导致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

权益变动。 

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被动稀释和股东减持，不触及要约收购。 

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 

 本次权益变动后，武岳峰IC基金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为136,582,900股，占公

司总股本的4.999999%，不再为公司持股5%以上的股东。 

 

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3 日收到公司股东武岳峰 IC 基金发来的《简式权益变动

报告书》，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：  

一、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

（一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信息 

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如下： 

1、企业名称：上海武岳峰集成电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2、执行事务合伙人：Digital Time Investment Limited 

（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：潘建岳） 

3、注册地址：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祖冲之路 1077 号 2196 室 

4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000351127927X 

5、企业类型：有限合伙企业  



6、经营范围：股权投资，投资咨询，投资管理，企业管理咨询。【依法须经

批准的项目，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】  

7、经营期限：2015 年 8 月 3 日至 2023 年 8 月 2 日 

8、主要股东及出资情况：  

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（元） 出资比例 

1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 35,882.8792 万元 27.750% 

2 上海武岳峰浦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人民币 34,432.0148 万元 26.628% 

3 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人民币 21,529.7275 万元 16.650% 

4 Gaintech Co.Limited 
等值于人民币 13,587.6503

万元的外币现汇 
10.508% 

5 天津博达恒盛科技有限公司 人民币 11,960.9597 万元 9.250% 

9、通讯地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松涛路 506 号 1 幢 

 

（二）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

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类型 变动股数（股） 变动比例 

武岳峰 IC 基金 

被动稀释 2022/7/6 人民币普通股 - 0.02% 

大宗交易 
2022/8/17 至

2023/2/3 
人民币普通股 3,817,100 0.14% 

合计 / / / 3,817,100 0.16% 

注：2022 年 7 月 6 日，因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份, 公

司总股本由 2,720,298,399 股增加至 2,731,658,657 股，武岳峰 IC 基金持有公司股份数量

仍为 140,400,000 股，但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0.02%。 

 

（三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，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公司权益的情况 

股东

名称 
股份性质 

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

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有比例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有比例 

武岳

峰 IC

基金 

持有股份 140,400,000 5.16% 136,582,900 4.999999% 

其中：无限售条

件股份 
140,400,000 5.16% 136,582,900 4.999999% 

注：本公告所有表格中的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。 

 

二、其他情况说明 

1、本次权益变动为被动稀释和股份减持，不触及要约收购。 

2、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股份减持计划。 

3、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，不会导致



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的变化。 

4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和《公开发行

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——权益变动报告书》等法律法规及

规范性文件规定，本次股东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，

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上海硅产

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（武岳峰IC基金）》。 

5、本次权益变动后，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为公司持股5%以上的股东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2023 年 2 月 4 日 


